
  

依下列規定： 

一、電氣配線應設專用回路，不得與一般電路相接，且

開關有消防安全設備別之明顯標示。  

二、緊急用電源回路及操作回路，使用六百伏特耐熱絕

緣電線，或同等耐熱效果以上之電線。  

三、電源回路之配線，依下列規定，施予耐燃保護： 

（一）電線裝於金屬導線管槽內，並埋設於防火構造物

之混凝土內，混凝土保護厚度為二十毫米以上。

但在使用不燃材料建造，且符合建築技術規則防

火區劃規定之管道間，得免埋設。 

（二）使用 MI 電纜或耐燃電纜時，得按電纜裝設法，

直接敷設。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耐燃保護裝置。 

四、標示燈回路及控制回路之配線，依下列規定，施予

耐熱保護：  

（一）電線於金屬導線管槽內裝置。  

（二）使用 MI 電纜、耐燃電纜或耐熱電線電纜時，得

按電纜裝設法，直接敷設。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耐熱保護裝置。 

第二百三十六條  消防安全設備緊急供電系統之配線，依下表之區分，施

予耐燃保護或耐熱保護。 

設備種類 耐燃或耐熱保護範圍 

1.室內(外)消防栓設備

及射水設備 

 

 

消防栓箱

啟動表示燈

緊急
電源

幫浦電動機

啟動裝置
控制盤或

受信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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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動撒水設備、水霧

滅火設備、泡沫滅火

設備及冷卻撒水設備 

 

 

3.二氧化碳滅火設備及

乾粉滅火設備 

 

4.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5.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

報設備 

 

6.一一九火災通報裝置  

警報裝置

電動機 幫浦

補助撒水栓啟動表示燈

流水檢知裝置

壓力檢知裝置控制盤或

受信總機

緊急
電源

遠隔啟動裝置

緊急
電源 控制盤

啟動裝置

電磁閥

音響警報裝置

放射表示燈

探測器

自動關閉裝置

排放裝置

儲存容器啟動用
氣體容器

受信總機
檢知器

檢知區域
警報裝置

揚聲器

遠隔操作裝置

瓦斯漏氣表示燈

擴 音 機
操作裝置

中繼器

緊急
電源

檢知器

註二

註三

受信總機

中繼器
探測器

火警發信機

緊急
電源

定址式探測器

標示燈

火警警鈴

定址式火警發信機

消防安全設備操作回路

定址式探測器

探測器

註二

註一

註一

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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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緊急廣播設備  

8.標示設備  

9.緊急照明設備  

10.連結送水管及消防專

用蓄水池 

 

11.排煙設備  

12.緊急電源插座  

13.無線電通信輔助設備  

註一：火警發信機兼作其他消防安全設備之啟動裝置者：標示燈回路應採耐熱保護。 

註二：中繼器（亦稱模組）之緊急電源回路：中繼器內置蓄電池者，得採一般配線。 

註三：中繼器之控制回路：得採耐熱保護。 

註四：標示設備內置蓄電池者：得採一般配線。 

註五：天花板及底板使用不燃材料者：得採耐熱保護；緊急照明燈內置蓄電池者：得採

一般配線。 

註六：開啟後需外加緊急電源保持開啟狀態者：緊急電源回路應採耐燃保護。 

擴音機 揚聲器

操作裝置(含遠隔操
作裝置)或啟動裝置

表示燈

緊急
電源

避難方向指示燈

出口標示燈

緊急
電源

註四

註四

緊急照明燈
緊急
電源 註五

啟動裝置

緊急
電源

啟動表示燈

電動機 幫浦
控制盤或

受信總機 採水口
出水口或

手動開關裝置或遠隔操作開關裝置

探測器
緊急
電源

排煙口

電動機 排煙機

控制盤或

受信總機

註六

緊急電源插座

表示燈

緊急
電源

增幅器

洩波同軸電纜

分配器等

洩波同軸電纜

天線 

無線電接頭

緊急
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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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經受信總機或控制盤供應緊急電源之裝置：應採耐燃保護；其控制回路：得

採耐熱保護。 

二、防災監控系統綜合操作裝置與消防安全設備間之配線應採耐熱保護，其與緊

急電源間之配線應採耐燃保護。但受信總機、擴音機、操作裝置等設於防災

中心時，在防災中心其間之配線得採一般配線。 

三、 ：耐燃保護； ：耐熱保護； ：同軸電纜 ; ：一般配線；

：配管。 

第二百三十八條  防災中心樓地板面積應在四十平方公尺以上，並依下列

規定設置： 

一、防災中心之位置，依下列規定： 

（一）設於消防人員自外面容易進出之位置。 

（二）設於便於通達緊急昇降機間及特別安全梯處。 

（三）出入口至屋外任一出入口之步行距離在三十公尺

以下。 

二、防災中心之構造，依下列規定： 

（一）冷暖、換氣等空調系統為專用。 

（二）防災監控系統相關設備以地腳螺栓或其他堅固方

法予以固定。 

（三）防災中心內設有供操作人員睡眠、休息區域時，

該部分以防火區劃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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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